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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对钓鱼岛争端的影响

吴　慧
(国际关系学院 法律系 , 北京 100091)

　　[摘要 ]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在于岛屿本身的归属 ,还涉及到在中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 ,

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等方面的问题。当海洋法争端升级时 ,国家应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

势 ,同时积极研究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 ,采取行动 ,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

架内处于不利境地。所以 ,分析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,总结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 ,以及国家

之间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所用的方法 ,会对我国解决钓鱼岛争端及进行海域

划界提供借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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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从韩日独岛 (日本称竹岛 )争端

及中日钓鱼岛争端说开去

　　(一 )独岛争端

独岛是一群荒芜人烟的火山岛 ,位于日本海 ,

与两国距离几乎相等 。在韩国东部沿海城市远德

以东约 210公里处 ,距日本西部城市松江西北约

210公里 。其中有两个主岛 , 西岛约 9. 5万平方

米 ,东岛约 6. 7万平方米 。另外还有 32个暗礁和

小型岩石。
[ 1]
独岛虽然不大 ,但其归属问题一直在

日韩之间存在争议 ,日韩任何一方关于独岛的任

何言论和行动 ,都会引起另一方的严重关切和强

烈反应 ,有时甚至会引起两国的外交争端和民间

抗议 。日韩之间在独岛上的较量已经不是一次两

次了 。 2006年 “独岛之争 ”起因于日本方面原定

在 2006年 6月 30日之前实施的在独岛附近海域

进行勘测的计划 。韩国对此采取了强硬态度 , 声

称韩国将采取一切手段捍卫它对独岛的主权。
[ 2]

2006年 4月 22日 ,韩日两国外交代表在进行了为

期两天的谈判后 ,终于就日本在两国有争议的独

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所引发的争端达成妥协 。日

本方面取消测量 ,韩国方面推迟海底命名 ,双方各

让一步 。此次争端得以平息 。

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, 韩国政府在 2006年 4月

20日表示 ,韩方已于 4月 18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安

南提交了一份声明 ,以防止日本单方面将韩日之间

因专属经济区界限和海洋勘测问题而出现的争端送

交国际海洋法法庭。韩国外交通商部指出 ,按照这

个声明 ,韩国在海洋界限划定 、军事活动 、海洋科学

调查等方面的执法活动将不受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

约》所规定的强制解决争端程序的限制 。
[ 3]
这使得

韩国在 149个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缔约国中 ,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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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5个宣布不受公约强制解决争端程序条款约束

的国家 。
①

(二 )钓鱼岛争端

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 、黄尾岛 、赤尾岛 、南小岛 、

北小岛 、大南小岛 、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岛屿组成 ,

总面积约 7平方公里 ,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

的大陆性岛屿。

自明朝初年起 ,钓鱼岛列岛就属于中国版图 。

日本 1783年和 1785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

地图上 ,标明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。 19世纪末中日

甲午战争爆发前 ,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

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 。 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使日本

割占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,这以后日本才

有了 “尖阁群岛 ”(即钓鱼岛列岛 )。日本在第二次

世界大战后把台湾 、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,却把钓鱼岛

列岛私自交给美国托管 ,并在 1951年美日《旧金山

和约》中作了规定 。 1971年美日两国签订归还冲绳

协定时把钓鱼岛列岛划入归还区域。日本据此宣布

对钓鱼岛列岛的领土主权 。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予以

抗议 ,宣布不承认旧金山和约;对美日 1971年协定

强烈抗议。 1958年中国发表领海声明时重申 ,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 “台湾及其周围各岛 ”。 1972

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谈判中 ,双方同意把钓鱼岛

列岛问题搁置留待条件成熟时解决 。进入 20世纪

90年代后 ,日本政府不顾中日双方的有关承诺 ,默

许右翼团体到岛上建灯塔 、立界碑 ,派军舰阻止大陆

和台湾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捕鱼 ,甚至阻止我方在该

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,气焰十分嚣张 。日本政府 2003

年初还搞所谓从 “民间所有者”手中租借钓鱼岛事

件 ,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了严正声明 。
[ 4]
日本之所以

垂涎钓鱼岛 ,主要是因为 196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

称 ,该地区可能蕴藏着石油。因此 ,日本政府想通过

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,将其据为己有 ,从而获得庞大

的经济利益。
[ 5]
对此 ,中国人民表示极大愤概和强烈

反对 ,中国政府态度鲜明: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领土

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 1992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

及毗连区法》明确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

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 、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

内的附属各岛……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国的岛屿。”

上述有关岛屿之争 ,并不仅仅在于岛屿的归

属问题 ,还涉及相关国家之间的海域划界 ,涉及到

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 ,所以谁都不会轻易让步 。

韩国的做法給我们以这样的启示:当争端升级时 ,

国家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势 ,同时积极研究《联

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 ,采取行

动 ,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架内处于不利境地 。

所以 ,本文探讨如下问题: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是

什么  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如何  国家之间

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用的是什

么方法  以期我国在考虑解决相关海洋法争端及

海域划界时能有所借鉴 。

二 、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争端

解决机制及其争端解决流程

　　(一)争端各方自由选择解决方法

《公约》第十五部分第一节 ,首先明确争端各方

有权选择解决海洋法争端的和平方法 ,并把《联合

国宪章》第 33条所列的解决争端方法作为可供选

择的范例 (《公约》第 279条 );提倡争端解决方式的

极大灵活性 ,包括通过一般性 、区域性或双边协定的

方式解决争端 (《公约》第 280、282条);还规定争端

各方负有就争端解决 “迅速……交换意见 ”的义务

(《公约》第 282条 ),力求通过双方交换意见的方式

使争端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。最后 ,该节还提出传统

的调解程序 ,在争端双方都同意调解作为争端的解

决方法时 ,争端当事一方可邀请另一方将争端提交

调解 (《公约》第 284条 )。上述规定也适用于因 “区

域”内活动产生的争端的当事方 ,并比照适用于作

为这类争端当事一方的缔约国以外的实体 (《公约》

第2 85条 )。优先适用争端各方自由选择解决方法

①　此处数字见后面表格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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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表明《公约》为海洋法争端解决设计的第一步

是很灵活的 ,由独立的主权国家自己去决定 ,这正是

国家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 。
[ 6] (P. 580 - 581)

诉诸法律方

法是《公约》设立的第二步解决争端的程序。

　　(二)适用一般性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

缔约国在采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 (一般是政

治方法 )解决其争端失败后 ,有义务将争端交付《公

约》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

强制程序解决 (《公约》第 286条 )。这种程序的强

制性体现在争端各方只要不能自行选择解决方法 ,

争端任何一方可将争端提交该程序 ,而不需要争端

各方再达成专门同意。而且这种程序是法律程序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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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端当事方要遵守该程序作出的裁决或判决。适用

这种强制程序的法律机构有四个:国际海洋法法庭 、

国际法院 、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 ,争端当事方

可以对它们进行选择 。它们处于并列地位 ,但仲裁

法庭起剩余备用作用 。

(三 )适用一般性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

序的限制与例外

并非所有海洋法争端都必须适用上述强制程序

解决 , 《公约》第十五部分第三节规定了适用上述强

制程序的限制和例外情况。依据《公约》第 298条 ,

缔约国可以对以下三类争端不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

判的强制程序:(1)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 15条

(领海划界)、第 74条(专属经济区划界 )和第 83条

(大陆架划界 )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 ,或涉及历史

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;(2)关于军事活动 ,包括从

事非商业服务的政府船只和飞机的军事活动的争

端 ,以及根据第 297条第 2款和第 3款不属法院或

法庭管辖的关于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法律执行

活动的争端;(3)正由联合国安理会执行《联合国宪

章》所赋予职务的争端 。而《公约》第 297条第 2款

和第 3款规定的争端有两类:一类是关于在沿海国

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在

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 。有以下两种情况 ,沿海国无

义务同意将争端提交强制解决争端程序:(1)沿海

国按照《公约》第 246条 (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

海洋科学研究)行使权利或斟酌决定权而引起的争

端;(2)沿海国按照《公约》第 253条(海洋科学研究

活动的暂停或停止)决定暂停或停止一项研究计划

而引起的争端。另一类是有关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

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或此项权利的行使的争

端 ,包括关于其对决定可捕量 、其捕捞能力 、分配剩

余量给其他国家 、其关于养护和管理这种资源的法

律和规章中所制定的条款和条件的斟酌决定权的争

端 ,沿海国无义务同意将其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

的强制程序 。这是沿海国坚持国家主权与大国主张

海洋自由的对立和妥协的结果 。

《公约》中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多重性 、强制性和

复杂性是其他任何公约无法相比的。它既考虑到争

端解决的一般性程序又考虑到争端解决的职能性程

序 ,既容纳了争端当事方在争端解决方法方面的自

由选择又强调了争端当事方在自由选择失败后 ,有

义务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。 《公约》

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多层次的 ,首先 ,坚持争端各方

自由选择解决方法原则 ,允许争端各方选择任何和

平方法解决其争端;其次 ,对于争端当事方不能自行

解决的争端 ,适用一般性强制法律程序和职能性强

制法律程序;再次 ,考虑到沿海国主权权利的行使及

争端当事方的不同和争端性质各异 ,对特定种类的

争端适用强制调解 、强制商业仲裁等程序。为了保

证争端获得解决 , 《公约》还规定仲裁程序起剩余备

用作用。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吸取了解决国际争端的

实践经验 ,复杂但并不紊乱 ,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制

度的一大进步 。

《公约》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否绝对公正 、平

等  不同利益集团或国家会作出不同评断。西方学

者盖特纳就认为:《公约》的争端解决机制不能令人

满意 ,从根本上说向 77国集团倾斜 ,没有体现目前

争端解决实践的有意义的进步 。
①
其实 , 《公约》中的

争端解决机制同《公约》本身一样 ,是一揽子方式谈

判的结果 ,是各缔约国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及其

矛盾的妥协。妥协的本身说明该争端解决机制既不

会是发达国家意志的完全体现 ,也不会是发展中国

家意志的完全体现 。这也反映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

产生的根本特征。

三 、缔约国对《公约》争端

解决机制的态度

　　从前述可知 , 《公约》缔约方如不能用自己选择

的和平方法解决海洋法争端 ,就必须接受法律方法

解决 。但在接受法律方法时 ,国家仍有选择何种具

体法律方法的权利 ,仍有把特定争端排除在强制解

①　Th ird Uni ted NationsC on feren ce on the Law of the Sea, O fficial Records, Vo.l V. , pp. 8— 54,大多数国家代表发言都赞同和支持该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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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程序之外的权利 。这就使得缔约方可以审时度

势 ,权衡利弊 ,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的海洋权

益 。截止 2006年 5月 9日 , 149个《公约》缔约方中

有 38个国家就《公约》第 287条规定的四个法律机

构作了选择 ,其中 25个国家依据《公约》第 298条

对有关争端接受强制解决程序作了排除 。
①
但大部

分缔约方 ,包括我国尚未有明确态度。

目前缔约方依《公约》第 287条 、第 298条所作

的选择以图表展示:
②

①　这是 2006. 4. 26更新的数字 ,见联合国官方网站 H ttp:/ /www. un. org /Dep ts /los /sett lem en ts_ of_d isputes /choice_p rocedu re. h tm.

②　表中的数字 1、2、3、 4表示该国家选择的顺序。如只标注 1,则表明该国作了唯一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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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上表可知 ,有 38个国家依据 《公约》第 287

条做出选择声明 。其中:

(1)希腊 、坦桑尼亚 、乌拉圭只接受国际海洋法

法庭的管辖。

(2)阿根廷 、澳大利亚 、奥地利 、比利时 、佛得

角 、克罗地亚 、爱沙尼亚 、芬兰 、德国 、匈牙利 、意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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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、拉脱维亚 、立陶宛 、墨西哥 、阿曼 、西班牙 、葡萄牙

等既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也接受国际法院的

管辖。

(3)白俄罗斯 、加拿大 、埃及 、德国 、葡萄牙 、俄

罗斯 、斯洛文尼亚 、突尼斯 、乌克兰接受附件 7的仲

裁 。

(4)阿根廷 、奥地利 、白俄罗斯 、智利 、匈牙利 、

墨西哥 、葡萄牙 、俄罗斯 、乌克兰接受附件 8的特别

仲裁。

(5)阿尔及利亚 、丹麦 、洪都拉斯 、荷兰 、尼加拉

瓜 、挪威 、瑞典和英国只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。

(6)古巴和几内亚比绍则只表示反对国际法院

对任何类型的争端的管辖 。

(7)白俄罗斯 、俄罗斯 、乌克兰接受仲裁和特别

仲裁 ,只是有关船舶和船员迅速释放问题接受国际

海洋法法庭管辖 。

赤道几内亚 、法国 、冰岛 、韩国没有就《公约》

第 287条做出选择 ,只就《公约》第 298条作了申

明 。

有 25个国家依《公约》第 298条申明了强制程

序的例外。其中:

(1)阿根廷 、白俄罗斯 、加拿大 、智利 、法国 、葡

萄牙 、韩国 、俄罗斯 、突尼斯声明对《公约》第 298条

的三类争端都不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

序 。

(2)澳大利亚 、赤道几内亚 、意大利 、西班牙声

明对《公约》第 298条规定的第一类争端不接受导

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。

(3)佛得角 、乌拉圭声明对《公约》第 298条规

定的第二类争端不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

序 。

(4)古巴 、几内亚 -比绍声明对 《公约 》第

297条规定的两类争端和《公约》第 298条规定

的三类争端都不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

程序 。

(5)斯洛文尼亚 、挪威则声明对《公约》第 298

条规定的三类争端不接受依据《公约》附件 7组成

的仲裁法庭的管辖 。

(6)乌克兰宣布 ,除非乌克兰与有关国家订有

特别协定 ,否则对《公约》第 298条规定的第一 、第

二类争端不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。

(7)尼加拉瓜声明对《公约》第 298条规定的三

类争端只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。

(8)丹麦声明对第 298条范围内的争端不接受

依据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的管辖。

(9)冰岛宣布保留第 298条的权利 ,有关第 83

条的解释提交公约附件二的调解 。

(10)墨西哥 、英国声明第一 、第二类争端不接

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。

还有些国家则表示会在适当时机就《公约》第

287条和第 298条做出声明。

从上述国家通过申明所选择的情况显示 ,

《公约》是国家妥协的产物 ,在限制国家主权的同

时又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,因而国家的申明 , 无论

措词如何 ,亦无论是正面肯定还是反面否定 ,各

国都是从其实际情况出发 ,充分利用《公约》的现

有规定 , 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利益的目

的 。

四 、国家解决海洋法争端的实践

(一)常设仲裁法院解决海洋法争端

仲裁制度源自于用仲裁方法解决国际海洋法

争端。 1794年英美两国根据他们签订的《杰伊条

约》(The Jay Treaty)———《美英友好 、商务和航海

总条约》,设立混合委员会仲裁制度来解决纷争 。

1871年 ,英美两国的 “阿拉巴马号仲裁案 ”(The

A labama C la im sA rbitration),为近代国际社会通过

仲裁制度解决争端树立了模型 。 1900年设立的常

设仲裁法院 ( Pe rmanen t C ourt o f A rbitration)更是

有成功解决国际海洋法争端的实践 。该机构现有

成员国 109个 。
[ 7]
其一百余年的时间里 ,共审理 、

裁决了 49个案件 ,其中涉及国际海洋法争端的

有:
[ 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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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可见 ,仲裁一直是 、迄今仍然是解决国际争端的

重要方法。正如常设仲裁法院行政理事会 1960年 3

月 3日在一份照会中所声明的:常设仲裁法院没有 ,

也不打算与国际法院竞争 ,法院工作范围内的仲裁仅

是为那些对把分歧提交国际法院犹豫不决的国家提

供便利。当事国对由自己选出的仲裁员组成的法庭

往往比对由代表世界各大法系的 15名法官组成的法

院要自信得多;仲裁为争端的解决提供了 “公允及善

良”,特别是在涉及有关政治性问题的情况下;此外 ,

常设仲裁法院的程序比国际法院的程序要简单得多。

理事会希望各国注意到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些好处 ,并

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加入 1907年海牙公约。
[ 9] (P. 18)

《公

约》设置了仲裁和特别仲裁两种程序来解决海洋法争

端。自 1994年《公约》生效以来 ,有数个案件与常证

件裁法院发生关系。有爱尔兰诉英国的混合氧化物

案(TheMOX P lantC ase),爱尔兰要求依照《公约》附

件 7仲裁解决 ,但先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 ,请求法庭

规定临时措施 ,法庭 2001年 12月 3日发布命令规定

了临时措施。
[ 10]
后交付仲裁 ,没有抛开常设仲裁法

院 ,而是明确 “依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附件七仲

裁”组成仲裁庭 ,把案件提交到常设仲裁法院作为该

案的登记处。
[ 11]
巴巴多斯 /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关两

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 ,圭那亚 /苏里南的海

上划界案以及马来西亚 /新加坡关于新加坡在柔佛海

峡和周围地区填海造地争端 ,都是依据《公约》附件七

交付仲裁 ,也都把常设仲裁法院作为登记处 ,这些案

件都列入了常设仲裁法院的案例表 。
[ 11]

(二)国际法院解决海洋法争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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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法院 (Inte rnationa l Court of Justice )是联

合国的六大机关之一 ,而且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

关 , 1946年 4月 3日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。某种意

义上它是对国际常设法院的取代 ,院址也在荷兰海

牙和平宫。国际法院依据《联合国宪章》和《国际法

院规约》组成并履行其职务。国际法院的职权分为

两类:对诉讼案件的管辖权和对咨询案件的管辖权 。

从国际法院成立至今的 60年时间里 ,共受理 132起

案件 ,其中诉讼案件 108起 ,咨询案件 24起 。
[ 12]

根据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 36条 ,法院之管辖包

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 ,及《联合国宪章》或现

行条约及协约中所规定之一切事件。因此 ,国际法

院可以处理争端当事国依据《国际法院规约》所提

交的所有国际法争端 ,包括海洋法争端。 《公约》第

287条把国际法院作为强制解决海洋法争端的四个

机构之一 。国际法院过去是 ,今后仍然是解决海洋

法争端的主体机构 ,其受理的涉及海洋法的案件有

23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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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际法院审理的海洋法争端占了其诉法案件约

20%,说明了国际法院不容替代的作用。但根据

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 34条:“本法院的诉讼当事方 ,

限于国家。”也就是说 ,个人和国际组织都不能作为

法院的诉讼当事方。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

体已得到公认 ,但目前国际组织只能向国际法院提

请咨询管辖 。所以 ,国际组织和非国家实体在一定

条件下是《公约》的缔约方 ,但不能进入国际法院 ,

这是导致另一个专门性国际司法机构 ———国际海洋

法法庭成立的原因之一。

(三 )国际海洋法法庭解决海洋法争端

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依据《公约》于 1996年成立

的专门性国际司法机构 ,总部设在德国汉堡。它是

《公约》中复杂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

分。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在总结海洋法争端解决的历

史经验的基础上 ,特别是在参考了常设仲裁法院和

国际法院的法律实践后形成的 ,对海洋法争端具有

一般管辖权 ,是一个具有世界规模的专门性国际法

院。

国际海洋法法庭自 1996年 8月 1日选出首任

21名法官后开始执行其职责 ,至今已处理了如下海

洋法案件:
[ 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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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述 13案件中 , 7个案件是 “关于船只和船员的

迅速释放”的 , 5个是请求法庭规定 “临时措施”的 ,两

个涉及 “实质问题 ”。
①
可见《公约》赋予国际海洋法法

庭在处理 “迅速释放”、“临时措施 ”的海洋法案件方

面以独特地位。另一方面 ,尽管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专

门处理海洋法争端的法庭 ,却并非是解决海洋法争

端的唯一法律机构 。在实践中 ,国家并非把海洋法

争端只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。象厄立特里亚诉也门

的主权问题及海洋划界案提交给了常设仲裁法

院;
[ 11]
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领土与海上争端案 、

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的双方在加勒比海的海洋划界

案 、西班牙诉加拿大渔场管辖权案 、卡塔尔诉巴林海

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 、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 、芬兰

诉丹麦的大海峡通过案 、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

海洋疆界问题案 、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吉丹岛和

西巴丹岛主权问题案等则提交给了国际法院。
[ 15]

综观国际海洋法法庭 、常设仲裁法院及国际法

院对海洋法争端的处理 ,可以看到 ,凡是涉及到海域

划界或领土争端的案件 ,国家大多愿提交国际法院

或交付仲裁;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 、指示临时措

施的案件才交付国际海洋法法庭 。智利诉欧洲同体

的 “关于在东南太平洋养护和可持续捕捞箭鱼群 ”

案 ,当事双方通过协议停止了在法庭的诉讼。造成

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,但最重要的是《公约》所规定

的争端解决机制。所以 ,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已起

到预期作用 ,有不同意见 。

五 、《公约》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

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影响

　　我国批准《公约》时虽有声明 ,但并没就《公约》

第 287条做出选择 ,也未就《公约》第 298条做出排

①　案例 2“塞加号”案 ,包括 “临时措施 ”和 “实质问题 ”两个诉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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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。我国主要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 ,如日本 、韩国 、

菲律宾 、越南等 ,目前韩国已作了前述排除 ,其他国

家未就强制解决程序表态 。面对我国与邻国存在的

不少争议海域和岛屿争端 ,我国的态度是:在国际法

的基础上 ,通过协商公平解决 。所以如发生海洋法

争端 ,首先应按照《公约》第十五部分第一节规定 ,

由争端各方自由选择解决方法 。我国最常用的方法

是谈判 。如果谈判失败 ,在争端双方都同意时 ,争端

当事一方可邀请另一方将争端提交传统的调解程

序 。如果双方不能就调解达成协议 ,则要判断是否

属于《公约》第十五部分第二节的导致有拘束力裁

判的强制程序范围内的争端。如是 ,则由于争端当

事方未就强制程序进行选择 ,应进入《公约》附件 7

的强制仲裁程序 。

如果我国想避免把海洋法争端交付国际海洋法

法庭解决 ,应注意不得主动扣留船只及其船员;或使

争端激化 ,产生危机或紧急状态。因为这两种情况

下 ,对方都可单方面起诉 ,请求法庭起动 “关于船只

和船员的迅速释放 ”、“规定临时措施”的程序 ,而不

问另一当事方的意愿和争端本身的是非曲直 。

但我国可否考虑象韩国一样就 《公约》第 298

条发表声明 ,排除三类争端的管辖。这样 ,黄 、东海

大陆架划界及南海岛屿争端问题等就排除了导致有

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,只可进入《公约》附件 5的

强制调解程序 。如果大陆架划界还涉及岛屿或领土

争端 ,则还可不被强制进入调解程序(《公约》第 298

条第 1款 ),而只能用政治方法解决 。

另我国作为《公约》缔约国 ,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拥

有本国国籍的法官 ,也应充分考虑法庭为我所用。可

否象俄罗斯等国一样 ,依据《公约》第 287条 ,明确 “关

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”、“规定临时措施”的争端可

以接受法庭管辖。这样也可震慑一下随意扣押我船民

的国家。如果对方就上述两种情况针对我国把争端提

交国际海洋法法庭 ,也不会涉及到案件的实质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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